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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lwbwyk@163 .com，也可拨打我的电话15762353115，
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小奎普法服务专栏

专刊电话：1576235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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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无证驾驶摩托撞到电线杆上身亡

陪陪酒酒人人未未尽尽注注意意义义务务担担责责1100%%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许磊 迟庆霞 唐文霞

两人一起喝酒，一方明知
对方已经严重醉酒，而不进行
劝阻，让其自行回家，导致对
方骑二轮摩托车撞到电线杆
上身亡，死者家属将其告上法
庭，五莲法院判决被告承担
10%的责任共计47670元。

5 5岁的被告陈名 (化名 )

与5 6岁的吴强 (化名 )系同一
公司的员工，陈名是某公司
保卫科长，吴强是该公司的
保安，虽是上下级的领导关
系，但是两人成了无话不谈
的铁哥们。

2012年8月，吴强上完夜
班，早上7：30陈名来接班时，
吴强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在公
司逗留至9点左右，在单位里
炒好菜，找到一瓶白酒，俩人

不顾公司上班不准饮酒的规
定，在单位一起吃饭喝酒，聊
得甚欢。

待二人共同喝完一瓶酒
后，吴强因不胜酒力发生醉酒，
被告陈名在吴强醉酒后并没有
及时通知吴强的家人，还因害
怕喝酒一事被公司领导发现，
让吴强赶紧自行回家，随后，陈
名也自行骑摩托车回家。

回家路上，吴强无证醉酒
驾驶二轮摩托车与道路边的
路灯杆相撞，受伤经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后经日照市公安局
做出物证检验报告，吴强静脉
血检材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
为131 . 2mg/100ml，这证明事故
发生时吴强处于严重醉酒状
态。

【法官说法】
2013年2月，五莲法院判决

被告陈名承担10%的责任，共
计47670元。

共同饮酒行为本身系一种
人为产生危险性行为，作为共
同饮酒人对置身在该特定危险
行为中的对方应产生法定的注
意义务，包括提醒、劝告义务，
及时通知义务乃至协助、照顾、
帮助等最大限度的附随义务。
未尽到通常人应有之该义务，
即应认定主观上存有疏忽大意
之过失，应对醉酒伤亡人承担
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本案中，陈名明知吴强
上夜班后未休息，极度疲惫，
在与其饮酒后未提醒其自行
回家的危险，也没有通知他的

家人，放任吴强自行回家的危
险，导致吴强在离开单位的路
上自行撞到路外路灯杆死亡
的严重后果。”办案法官介绍，
被告与死者的饮酒行为间接
导致了交通事故死亡的后果，
被告未尽通常人应有之合理
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疏忽大
意之过失，应对吴强的死亡承
担一定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而吴强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上完夜班后，能够
认识到自身需要适当休息，而
放任自身困乏的身体状况，在
饮酒过程中未顾及自身酒量，
以致醉酒。”法官说，吴强放任
无证驾驶摩托车出行的危险，
应对自身醉酒以及死亡的后
果承担主要责任。

同同学学偷偷用用身身份份证证透透支支信信用用卡卡
我我该该怎怎么么办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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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国君，山东博特律师事务所主任，
擅长刑事辩护、商事案件、非诉讼案件
等，担任多家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

读者咨询
我今年24岁，同学利用

我对她的信任，盗用了我
身份证办信用卡，透支了2

万元没有按期还。我该怎
么办？

律师解答
首先，你同学的行为

已经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你的同学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冒用你的身份证办理

信用卡，对金融机构虚构
事实，且透支未偿还的数
额已达到较大标准，其行
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你应通知你的同学，其行
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应
赶快投案自首，将所透支
的款项还清，否则必受到
法律的严惩。

如果你的同学拒不还
清透支的款项，你应该到

公安机关报案，并通知信
用卡的发卡银行，告知其
信用卡为他人冒用身份办
理，非本人持有，更非本人
使用，以防产生不良信用
记录。如银行不能及时回
复，你可以明确银行在办
理信用卡过程中的过错，
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利。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整理

加班挤伤手指致残

法院调解不公协议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
讯员 魏培培 牟慧敏) 加班时被机
器挤伤手指，达成6 . 5万的“私了”协议，
工伤鉴定后发现应享待遇远不止这些，
锻造工尚某遂将其所在单位日照某锻
造公司诉至法院，法院调解赔偿9万元。

2011年3月14日，30岁的尚某在车间
加班时，不慎被冲床将左手中指、食指、
无名指挤伤，经住院治疗，诊断为左手
食指中环指开放骨折并血管神经损伤。
2011年11月29日，在尚某所在村村干部的
见证下，尚某与被告日照某锻造公司达
成赔偿协议，由被告赔偿其各项损失6 . 5

万元。“我签协议的时候也没大看明白，
给个一两万就行了，具体也不懂。他们
说我的情况也够不上评残。”尚某说。

2012年10月11日，尚某所受的事故伤
害被认定为工伤，并经日照市劳动委员
会鉴定构成七级伤残，尚某应获得护理
费等共计156576元。在得到鉴定结果后，
尚某认为自己之前在签订协议的时候
存在重大误解，协议显失公平，应当被
撤销。被告则认为，双方自愿达成协议，
协议内容是原告尚某自己接受的，并已
按约履行，且被告答应原告继续留在原
单位做看门值班工作，因此不存在重大
误解和显失公平。

今年8月6日，双方自愿达成调解
协议，由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尚某各
项损失9万元，如果被告未按协议约定
日期履行，应承担违约金2万元，双方
之前签订的工伤赔偿协议不再履行，
纠纷一次性处理完毕，双方不再向对
方主张任何权利。

劳动合同期满不续签

用用人人单单位位被被判判支支付付两两倍倍工工资资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王裕

奎 通讯员 郭琦 王阳 ) 合
同到期了没有续签，员工与公司
领导有矛盾，提出辞职。法院判
决公司支付合同到期后到员工
辞职期间二倍工资。

29岁的林某在2008年5月到
五莲某装饰公司工作，因为工资
是计件，每月工资2000余元。并签
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期
限为2008年5月至2011年5月。该劳
动合同到期后，双方虽然没有续
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林某一直
在该公司工作，该公司也没有提
出异议。

2012年2月，林某因与主管发
生矛盾，向公司提出辞职。公司
经理表示，可以立即与其签订劳
动合同，林某没有同意。随后，林
某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请
求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并支
付给他双倍工资2万余元。仲裁机
构裁决解除二者劳动关系，但并
未支持林某要求公司支付给其
双倍工资的请求。林某不服该份
裁决，以某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
其二倍工资2万余元。

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
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
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最高人
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司法
解释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劳
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
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
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

2013年3月，法院认为，林某
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到期后，该公
司没有及时给林某办理终止劳
动合同手续，林某仍在该公司的
安排下继续提供劳动，视为双方

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但不能视为双方已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依法判令某公司支付
林某二倍工资20145 . 5元。

该案的承办法官表示，用人
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二倍工资，
是基于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劳动
合同法规定与劳动者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
用工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而向劳动者支付的惩
罚性赔偿金，立法的本意即是督
促用工单位按照法律规定与劳
动者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保
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开发区法院努力

建设节约型机关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孙伟力 梁启兵 ) 日照经
济技术开发区法院积极响应党和国家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号召，通过倡议
干警树立勤俭建院、能源忧患意识，健
全完善节电、节水等节能减排制度，加
大对日常节约情况的监督巡查力度，
在全院营造出艰苦奋斗、厉行节约的
良好风气，有力促进了“节约型机关”
建设。

为确保制度落实到位，该院派出
督查组不定期对全院日常节约情况进
行督查，目前已下发督查通报6期，对
多名存在浪费情形的干警进行了点名
批评，并在岗位目标考核中给予扣分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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